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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113 年第 1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3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00 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 6 樓 0644 會議室 

主席：林召集人崇智                                        紀錄：游舒涵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通過，會議紀錄備查。 

參、 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決議： 

一、 列管編號第 1、2、3案配合後續工作報告說明後，解除列管。 

二、 列管編號第 4 案計畫書內容建議再檢視，積木造型除神豬外，可增

加其他客家元素(例如藍衫、義民廟意象等)等例示供民眾參考，餘

解除列管。 

肆、 報告案 

 【第一案】 

  案由：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本局 112年 1-12月辦理情形及 113年工作計

畫規劃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委員建議事項： 

◆ 郭玲惠委員 

一、 112 年性平工作計畫 

(一) 人口、婚姻與家庭篇「鏡頭下的性別–客家族群的生活故事攝影

展」，建議可將入選者之性別比例呈現於質化成果，展現女性打破

性別框架，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一面。 

(二) 教育、文化與媒體篇「客家文化禮俗性別平等計畫」，建議抽換

112 年成果照片，以凸顯女性正獻官角色畫面為主。 

二、 113 年性平工作計畫 

(一) 社會參與篇「客家好女力計畫」，針對客語支援教師及薪傳師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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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力增能研習參與者的性別落差，建議設法提升男性參與率。 

(二) 人口、婚姻與家庭篇「終生學習與客家技藝再現-培力女性參與工

藝學習」，建議補充如何達成 113 年預期效益之具體作法。 

(三) 人口、婚姻與家庭篇「客家大戲講性平」，請補充說明如何確認 113

年預期效益中男性參與率不低於 25.9%。 

(四) 教育、文化與媒體篇「客家文化禮俗性別平等計畫」，建議補充如

何達成 113 年預期效益之具體作法。 

(五) 教育、文化與媒體篇「客家藝術秀性平」，建議補充如何達成 113

年預期效益之具體作法。 

◆ 彭莉惠委員 

一、 112 年性平工作計畫 

人口、婚姻與家庭篇「鏡頭下的性別–客家族群的生活故事攝影展」，

建議事項如下： 

1、 本案於 112 年推動過程中，發現客家相關之性平徵件在實務操作

上有其困難，例如徵件數少、參與者侷限多為客家族群，建議未

來辦理類似活動，要設法將受眾範圍擴展至其他族群，讓客家文

化走出客家，也讓其他族群文化走進客家。 

2、 針對成果展示部分，建議可考慮結合其他專業攝影者之相關作品

共同展示，以提升展覽的可看性與豐富性；另可將照片輔以文字

敘述方式呈現，以利觀賞時能瞭解照片呈現之意義與內涵。 

二、 113 年性平工作計畫 

社會參與篇「客家好女力計畫」，建議事項如下： 

1、 針對祭典女性正獻官部分，建議可給予其他參與客家事務機會，

深化與客家的連結性。 

2、 正獻官推薦人選除客家青年女性代表外，建議可將客屬社團年長

優秀女性納入考量。 

三、 為擴大客家文化活動之受眾範圍，建議未來可多增加行銷廣告預算，

投入至主流媒體加強行銷。 

決議： 

一、 有關 112年工作計畫執行成果，請參酌上開委員建議事項修正內容後，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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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3 年工作計畫規劃內容，請將委員建議事項納入參辦。 

 【第二案】 

  案由：有關本局提報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12 年成果報告及 113 年工作項目規

劃情形，提請討論。 

   決議：112 年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及 113 年工作項目，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性平亮點方案本局 112年 1-12月辦理情形及 113年亮點規劃情形，  

提請討論。 

   決議：112 年性平亮點方案執行成果及 113 年性平亮點方案規劃內容，因與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工作計畫相同，請參酌上開委員建議事項檢

視及增修內容，其餘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有關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跨局處性平議題本局 112年 1-12 

月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決議：112 年跨局處性平議題計畫執行成果，因與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工作計畫相同，請參酌上開委員建議事項檢視及增修內容後，照案

通過。 

  【第五案】 

    案由：有關本局 113年度性別預算表(法定版)，報請公鑒。 

    決議：照案通過。 

柒、 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4時 00分) 

附件：出席簽到簿 


